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1号软件产业三期C3

栋10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

30

46,421,115

46,421,115

39.8897

39.88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开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娟女士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86,808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0,500

比例（%）

0.0657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86,808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0,500

比例（%）

0.0657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86,808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0,500

比例（%）

0.0657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86,808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0,500

比例（%）

0.0657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65,125

比例（%）

99.8793

反对

票数

52,183

比例（%）

0.1124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5,338

比例（%）

99.4777

反对

票数

52,183

比例（%）

0.4867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356

7、议案名称：《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88,308

比例（%）

99.9293

反对

票数

29,000

比例（%）

0.0624

弃权

票数

3,807

比例（%）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6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87,021

7,687,021

7,687,021

665,338

7,688,521

比例（%）

99.5556

99.5556

99.5556

92.2379

99.5751

反对

票数

30,500

30,500

30,500

52,183

29,000

比例（%）

0.3950

0.3950

0.3950

7.2342

0.3755

弃权

票数

3,807

3,807

3,807

3,807

3,807

比例（%）

0.0494

0.0494

0.0494

0.5279

0.04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关联股东王开学、王剑峰、武汉信联永合高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泽诚永

合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第6项议案回避表决。
3、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项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各位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杰、饶倩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38 证券简称：中科通达 公告编号：2026-015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1698号5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6人，代表股份271,973,7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24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7,75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69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0人，代表股份4,223,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4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人，代表股份4,405,7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7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8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3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0人，代表股份 4,223,03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472%。

8、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下述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4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1%；
反对67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
弃权156,1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7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41,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9%；
反对675,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5%；
弃权156,4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7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47,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1%；
反对670,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
弃权156,4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75%。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4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6%；
反对67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6%；
弃权1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869%；
反对67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95%；
弃权1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63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6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0%；
反对66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3%；
弃权1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657%；
反对66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07%；
弃权1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936%。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3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9%；
反对67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
弃权1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99%；
反对67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04%；
弃权1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49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2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1%；
反对68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9%；
弃权1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42%；
反对68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16%；
弃权1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043%。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36,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3%；
反对67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3%；
弃权161,3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9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月湖北路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

118,898,853

50.11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献利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公司3名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5,053

比例（%）

99.8538

反对

票数

124,400

比例（%）

0.1046

弃权

票数

49,400

比例（%）

0.041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15,353

比例（%）

99.8456

反对

票数

141,100

比例（%）

0.1186

弃权

票数

42,400

比例（%）

0.035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16,353

比例（%）

99.8465

反对

票数

124,400

比例（%）

0.1046

弃权

票数

58,100

比例（%）

0.0489

4、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6年度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15,253

比例（%）

99.8455

反对

票数

134,200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49,400

比例（%）

0.0417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593,813

比例（%）

99.3523

反对

票数

143,100

比例（%）

0.4972

弃权

票数

43,300

比例（%）

0.150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08,853

比例（%）

99.8402

反对

票数

124,800

比例（%）

0.1049

弃权

票数

65,200

比例（%）

0.054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10,853

比例（%）

99.8418

反对

票数

131,800

比例（%）

0.1108

弃权

票数

56,200

比例（%）

0.0474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577,913

比例（%）

99.2970

反对

票数

143,200

比例（%）

0.4975

弃权

票数

59,100

比例（%）

0.20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5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 关 于 确 认 董 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小
额快速融资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647,910

5,645,010

5,643,410

5,629,110

比例（%）

96.8532

96.8035

96.7760

96.5308

反对

票数

141,100

143,100

131,800

143,200

比例（%）

2.4196

2.4539

2.2601

2.4556

弃权

票数

42,400

43,300

56,200

59,100

比例（%）

0.7272

0.7426

0.9639

1.01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至5、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6、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2、5、7、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5、本次会议议案5、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汪献利、邵东芳、常州市金坛区臻

核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市金坛区臻才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
决。

6、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7、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吕兴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青丘巷8号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

78

357,487,541

357,487,541

76.2347

76.2347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469,579,696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649,801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2.本公告所有比例数据保留四位小数，不进行四舍五入，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

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文源先生主持召开；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冯秀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55,388

比例（%）

99.9910

反对

票数

31,35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802

比例（%）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55,388

比例（%）

99.9910

反对

票数

31,35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802

比例（%）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20,235

比例（%）

99.9811

反对

票数

57,306

比例（%）

0.0160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02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19,433

比例（%）

99.9809

反对

票数

57,306

比例（%）

0.0160

弃权

票数

10,802

比例（%）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31,759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46,351

比例（%）

0.0129

弃权

票数

9,431

比例（%）

0.002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46,759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31,35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9,431

比例（%）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443,166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35,746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8,629

比例（%）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独立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非独
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进行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17,407

716,605

728,931

743,931

740,338

比例（%）

91.4228

91.3206

92.8914

94.8029

94.3450

反对

票数

57,306

57,306

46,351

31,351

35,746

比例（%）

7.3027

7.3027

5.9067

3.9952

4.5552

弃权

票数

10,000

10,802

9,431

9,431

8,629

比例（%）

1.2745

1.3767

1.2019

1.2019

1.09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以上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3、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除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与会股东逐一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公

司2026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朱晓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01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6-038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1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伟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90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1,192,

6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498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048,3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12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共 89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6,144,2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865%。

（2）公司部分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林泽若明律师和郭彬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40,9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7%；反对28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弃权6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8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42,2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49%；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0%；弃权6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81%。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39,7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6%；反对288,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弃权6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60,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4976%；反对2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29%；弃
权6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36,2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5%；反对289,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2%；弃权6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57,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4431%；反对2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07%；弃
权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38,1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2%；反对288,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5%；弃权6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59,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4727%；反对28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98%；弃
权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46,7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9%；反对283,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8%；弃权6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67,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6068%；反对2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72%；弃
权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775,8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0%；反对308,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7%；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773,3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8%；反对309,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7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3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810,6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5%；反对314,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9%；弃权6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06%。

上述议案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为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股东单独
计票；上述议案7、议案8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0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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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投资进展情况

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聚芯”）

2,000万元

本次投资后，公司持有辽宁聚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公司不对其实施控制，辽宁
聚芯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已完成辽宁聚芯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公告，公司拟与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产业合作方共同发起设立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创新中心（暂定名，最终名称以
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与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起设立
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创新中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经各投资方协商并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原拟定名称“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

创新中心”核名为“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辽宁聚芯主要围绕应用于先进制程领域的高端集成电路装备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开

展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开发、验证与应用，并搭建设备及零部件研发、测试平台，孵化相关
技术实现产业化。为保障辽宁聚芯的稳健运营，公司及其他各投资方将依托各自的技术和资
源优势，共同推进辽宁聚芯的研发创新和业务拓展，助力国家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各投资方签订了《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股
东协议》及《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章程》，辽宁聚芯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其基本信息如下：

1、名称：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MAKE6L7R17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26年5月19日
6、法定代表人：孙丽杰
7、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二街161-3号3层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认证咨询；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
得许可的培训)；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销售
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辽宁聚芯各投资方本次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公司认
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占辽宁聚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辽宁聚芯各投资方认缴出
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股东名称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达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信息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新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冠华半导体有限公司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星奇（上海）半导体有限公司

中科芯微智能装备（沈阳）有限公司

上海芯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辉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神州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
元）

2,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0,000

出资比例

20%

1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投资方尚未完成注册资本实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辽宁聚芯成立后，公司不对其实施控制，辽宁聚芯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根据各投资方签

署的《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章程》，辽宁聚芯设执行事务的董事一名，由公司
推荐并由辽宁聚芯股东会同意选举产生，辽宁聚芯总经理由公司推荐，经辽宁聚芯执行事务
的董事聘任产生。

辽宁聚芯目前处于初创期，其业绩转化需要一定周期，在未来实际经营中面临宏观经济、
行业周期、市场竞争、政策环境、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
益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情况实施进度进行合理规划
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将密切关注本次投资后辽宁聚芯的运营情况，与各投资方共同推进辽宁聚芯业务发展，切实
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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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